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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6·01”福田农产品批发市场死亡事故调查组

“6·01”福田农产品批发市场死亡事故
调查报告

2018 年 6 月 1 日 19 时 50 分许，福田区总值班室通知：

在福田区梅林街道办事处辖区梅林路 110号福田农产品批发

市场发生一起事故，造成一人死亡。

2018 年 6 月 4 日，福田区人民政府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批准成立了由福田区安

监局张红军局长任组长，区安监局、福田公安分局、区总工

会、区住建局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，特

邀区纪委监察委派员参加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、

调查取证、检测鉴定和专家论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、

经过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

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。同时，

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

深圳市福田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 914403001922058352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

表人彭某坚，成立日期 1992 年 5 月 20 日，住所深圳市福田

区梅林路 110 号，主要从事深圳市福田农产品批发市场及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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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的服务设施的管理、服务和经营业务等业务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

1、钟某文，男，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445224XXXXXXXX1858，

广东惠来人，系福田农批一层海鲜区域 053 号档位租赁经营

者。

2、刘某尧，男，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441522XXXXXXXX3615,

广东汕尾市陆丰人，在深圳无固定职业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。

自然人钟某文以个人名义与深圳市福田农产品批发市

场有限公司签订档位租赁合同，档位为批发市场内第一层生

鲜食品交易区海鲜区域 053 号，用作经营海鲜用途，租期自

2018 年 6 月 1 日始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终。事发时钟某文并

未办理经营海鲜之用的营业执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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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给所租用档位加装一个海鲜池，钟某文通过朋友介

绍找到自然人刘某尧，二人以 23000 元的价格达成包工包料

包安装的口头协议。

2018 年 6 月 1 日 12 时许，刘某尧带领其弟弟刘某国一

起来到福田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层生鲜食品交易区海鲜区域

053 号进行海鲜池安装工作。事发前，刘某国在楼上安装制

冷机，刘某尧在档位内进行涉电作业，18 时许刘某尧在作业

过程中触电倒地后，被路人发现且报了 120。

（二）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。

事故发生后，120 赶到现场将刘某尧拉到北大医院进行

救治，最终无效死亡。随后，福田区安监局、梅林街道办、

福田公安分局派员赶到现场，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。

三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。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死者，刘某尧，男，公民身份

证号码为 441522XXXXXXXX3615,广东汕尾市陆丰人。

根据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在 2018 年 7月 10 日出具的司

法鉴定意见书（编号：粤中一鉴[2018]病鉴字第 1085 号），

死亡原因为电击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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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。

事发后，钟某文补偿刘某尧家属 23 万元，深圳市福田

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人道补助 10 万元，社会保险基金

赔付由刘某尧家属依照规定正在申请。

四、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

（一）现场勘查情况。

事发现场概况图

1、事发现场金属构件较多，环境潮湿，周边环境绝缘

系数低，导电性能强，不安全因素增多。在此环境条件下进

行涉电作业，涉电作业人员应按要求佩戴使用绝缘劳保用

品，以加强自身的安全防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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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发现场原电箱接线图

2、事发现场原安装于墙内的电源箱已被拆除，内部接

线混乱且不规范，漏电保护开关出线端有一截裸露 2 ㎝的红

色电源线（L），电源线端头未做绝缘处理，现场检测到裸露

线头带电。

原电箱位

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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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事发现场遗留的剪线工具的绝缘把手的端头处有一

处破损并裸露出铁柄，带电从事剪线作业时，如未佩戴使用

绝缘手套极易发生触电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原因

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询问和科学分析，事故调查组认为

造成此起事故发生的原因是：

1、直接原因

刘某尧，不具备特种作业资质（电工资质）违规从事涉

电作业。

2、间接原因

福田农批一层海鲜区域 053 号档位租赁经营者钟某文，

聘请无特种作业资质（电工资质）的人员进行涉电作业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事故调查组一致认定：“6·01” 福田农产品批发市场

死亡事故符合生产安全事故的基本要件，定性为一般生产安

现场所遗留的剪线

工具把手绝缘处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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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事故。

五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

规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。

（一）事故有关责任单位认定及处理建议。

1、福田农批一层海鲜区域 053 号档位租赁经营者钟某

文，将安装海鲜池的工程发包给无任何资质的个人刘某尧，

同时聘请无特种作业资质（电工资质）的人员进行涉电作业，

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安监局对钟某文依法进行处理。

2、深圳市福田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，落实生产经

营单位主体责任不到位，对于市场内部的小零散工程监管不

到位，对事故的发生负间接管理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安监局对深圳市福田农产品批发市场有

限公司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情况进行核查。

（二）相关责任人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。

刘某尧，不具备特种作业资质（电工资质）违规从事涉

电作业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
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责任。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了生产经营单位在安全生产

管理中存在的不足。为预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，各相关单位

应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以下整改和防范措施：

（一）深圳市福田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，要认真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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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事故教训，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督促检查管

辖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管

辖区域加强对管辖范围内的零星工程进行有效监管，对违章

作业行为进行制止，对不服从劝阻的违章行为要立即向辖区

街道办报告。

（二）福田区住建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，要深刻吸取事

故教训，立即组织物业管理单位召开事故警示教育，加强督

导全区物管单位安全管理工作，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“6·01”福田农产品批发市场死亡事故调查组

2018 年 7 月 26 日


